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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防
部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實
地
訪
查
結
果 

八
、
結
論 

︵
一
︶ 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應
依
事
務
管
理
規
則
第
一
百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實
施
盤
點
，
並
作
成
盤
點
紀
錄

。
建
議
國
防
部
訂
定
年
度
盤
點
實
施
計
畫
、
內
部
財
產
管
理
作
業
規
範
及
作
業
流
程
，
俾
利
財
產
盤
點
，
對

盤
點
發
現
之
缺
失
，
應
予
處
理
並
追
蹤
列
管
。 

︵
二
︶ 

依
事
務
管
理
規
則
第
一
百
十
七
條
規
定
，
財
產
經
抽
查
或
盤
點
後
，
如
有
盤
盈
或
盤
虧
之
財
產
，
應
即
查
明

原
因
並
按
照
規
定
補
為
財
產
增
減
之
登
記
。
倘
遇
有
遺
失
、
毀
損
或
因
其
他
意
外
事
故
而
致
損
失
時
，
依
事

務
管
理
手
冊
財
產
管
理
第
七
十
五
點
及
事
務
管
理
規
則
第
一
百
二
十
七
條
規
定
，
應
檢
同
有
關
證
明
文
件
，

經
主
管
機
關
查
明
屬
實
，
轉
請
審
計
機
關
核
准
後
，
解
除
其
責
任
。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因
辦
理
實
際
盤
點
發
現

盤
虧
之
現
象
，
如
查
明
非
可
歸
究
於
現
職
財
產
管
理
或
使
用
人
員
，
建
請
敘
明
案
情
報
請
審
計
部
核
准
解
除

責
任
。 

︵
三
︶ 

建
議
國
防
部
儘
速
規
劃
使
用
財
產
管
理
系
統
，
並
增
置
盤
點
系
統
設
備
，
俾
減
輕
財
產
管
理
人
員
負
擔
並
加

速
作
業
。 

︵
四
︶ 
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經
管
建
物
未
辦
理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者
，
請
儘
速
檢
附
相
關
證
件
辦
理
，
尤
以
涉
及
公
眾

出
入
及
公
共
安
全
者
，
應
加
強
辦
理
。
倘
因
老
舊
建
物
無
法
辦
理
者
，
為
維
護
公
共
安
全
，
宜
補
強
其
結
構

，
並
改
善
其
消
防
設
備
。 

︵
五
︶ 

國
防
部
空
軍
總
司
令
部
經
管
拱
北
砲
臺
及
海
軍
總
司
令
部
經
管
淡
水
海
關
碼
頭
，
應
請
依
中
央
政
府
各
機
關
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管
理
要
點
第
九
點
規
定
設
置
備
查
簿
。 

︵
六
︶ 
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十
一
條
、
第
三
十
二
條
及
第
四
十
條
規
定
，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，
應
由
管
理
機
關
依
預
定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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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
及
規
定
用
途
或
事
業
目
的
直
接
管
理
使
用
，
不
得
辦
理
借
用
，
且
除
符
合
其
他
法
令
或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二

十
八
條
但
書
規
定
，
在
不
違
背
事
業
目
的
或
原
定
用
途
下
，
始
得
提
供
使
用
收
益
外
，
並
無
得
辦
理
委
託
經

營
之
依
據
。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將
經
管
不
動
產
出
借
或
辦
理
委
託
經
營
與
上
述
規
定
不
符
，
建
議
處
理
方
式
如

下
： 

１
． 

借
用
：
出
借
之
不
動
產
，
應
請
檢
討
是
否
仍
有
運
用
計
畫
，
倘
有
，
應
請
儘
速
收
回
，
依
計
畫
使
用
；
倘

已
無
運
用
計
畫
，
借
用
予
政
府
機
關
部
分
，
應
請
同
意
各
機
關
辦
理
撥
用
；
借
用
予
公
司
組
織
之
公
營
事

業
機
構
部
分
，
應
請
就
借
用
部
分
辦
竣
分
割
後
，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，
由
該
事
業
機
構
依
法
承
購
。
倘

基
於
營
區
整
體
規
劃
需
要
，
無
法
就
該
等
土
地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，
或
因
都
市
計
畫
使
用
分
區
不
符
，

無
法
由
各
機
關
辦
理
撥
用
者
，
應
於
審
認
符
合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二
十
八
條
但
書
規
定
，
在
不
違
背
原
定
用

途
情
況
下
，
以
出
租
方
式
提
供
使
用
。
至
於
民
間
團
體
借
用
部
分
，
應
請
依
雙
方
之
法
律
關
係
，
積
極
協

調
收
回
土
地
或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，
移
交
本
部
國
有
財
產
局
︵
以
下
簡
稱
國
產
局
︶
接
管
，
依
法
處
理

。 

２
． 

委
託
臺
大
醫
院
經
營
之
八
一
七
醫
院
房
地
︵
臺
北
市
大
安
區
辛
亥
段
五
小
段
七
九
、
八
三
地
號
︶，
應
請
速

依
行
政
院
八
十
八
年
八
月
七
日
台
八
十
八
教
三
○
五
八
七
號
函
核
示
，
協
調
臺
灣
大
學
辦
理
撥
用
。 

︵
七
︶ 
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經
管
之
國
有
被
占
用
土
地
，
應
請
填
製
﹁
八
十
三
年
十
二
月
以
前
發
現
被
占
用
國
有
公
用
土

地
處
理
情
形
彙
整
統
計
表
﹂
及
﹁
處
理
八
十
三
年
十
二
月
以
前
發
現
被
占
用
國
有
公
用
土
地
尚
未
結
案
明
細

表
﹂
或
﹁
八
十
四
年
一
月
以
後
發
現
被
占
用
國
有
公
用
土
地
處
理
情
形
彙
整
統
計
表
﹂
及
﹁
處
理
八
十
四
年

一
月
以
後
發
現
被
占
用
國
有
公
用
土
地
尚
未
結
案
明
細
表
﹂
，
定
期
函
送
國
產
局
列
管
。 

︵
八
︶ 
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經
管
土
地
被
政
府
機
關
占
用
，
倘
仍
有
公
用
需
要
，
應
請
協
調
占
用
機
關
返
還
土
地
；
倘
已

無
公
用
需
要
，
應
請
協
調
占
用
機
關
辦
理
撥
用
。
其
與
現
行
都
市
計
畫
不
符
者
，
應
請
需
地
機
關
協
調
地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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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辦
理
都
市
計
畫
變
更
後
，
再
行
辦
理
。 

︵
九
︶ 
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經
管
土
地
被
人
民
占
用
，
倘
仍
有
公
用
需
要
，
應
請
排
除
占
用
，
收
回
依
計
畫
使
用
；
倘
已

無
公
用
需
要
，
非
屬
撥
用
取
得
者
，
應
請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及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變
更
為
非
公

用
財
產
；
屬
撥
用
取
得
者
，
應
請
依
同
法
第
三
十
九
條
規
定
辦
理
撤
銷
撥
用
，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管
，
依
法
處

理
。
至
於
得
否
按
現
狀
移
交
乙
節
，
請
依
本
部
九
十
年
四
月
三
日
修
正
核
定
之
﹁
各
機
關
經
管
國
有
公
用
被

占
用
不
動
產
處
理
原
則
﹂
規
定
辦
理
。 

︵
十
︶ 
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經
管
空
置
營
地
，
建
議
處
理
方
式
如
下
： 

１
． 

坐
落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，
屬
﹁
國
有
公
用
閒
置
、
低
度
利
用
及
被
占
用
不
動
產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﹂︵
以
下
簡
稱
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︶
適
用
標
的
，
應
請
依
該
方
案
規
定
時
程
，
檢
討
處
理
。 

２
． 

其
餘
土
地
：
經
檢
討
仍
有
使
用
計
畫
者
，
應
請
儘
速
依
計
畫
使
用
。
經
檢
討
無
使
用
計
畫
者
，
屬
都
市
計

畫
道
路
用
地
者
，
應
函
地
方
政
府
辦
理
撥
用
，
非
屬
都
市
計
畫
道
路
用
地
者
，
請
循
序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
產
，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管
處
理
或
騰
空
移
交
各
政
府
機
關
。 

︵
十
一
︶ 
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經
管
坐
落
臺
北
市
、
高
雄
市
國
有
公
用
建
築
用
地
，
屬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第
一
階
段
應
檢
討

處
理
標
的
，
應
請
依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規
定
時
程
，
於
九
十
二
年
十
二
月
底
前
，
檢
討
處
理
完
畢
。
坐
落
其

他
縣
市
之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，
適
用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第
二
階
段
及
第
三
階
段
需
檢
討
處
理
標
的
，
俟
接
獲
國

產
局
提
供
清
冊
後
，
請
依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規
定
，
檢
討
處
理
。 

︵
十
二
︶ 
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徵
收
或
購
置
已
逾
十
五
年
未
完
成
產
權
移
轉
登
記
者
，
請
依
本
部
九
十
年
八
月
二
日
台
財

產
接
字
第
０
九
０
０
０
一
九
八
九
六
號
函
示
，
積
極
謀
求
解
決
方
案
，
倘
經
評
估
結
果
確
實
無
法
結
案
者

，
於
查
明
業
務
主
管
人
員
及
承
辦
人
員
疏
失
責
任
後
，
報
請
主
管
機
關
同
意
結
案
，
並
報
審
計
部
備
查
。 

︵
十
三
︶ 
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占
用
國
產
局
經
管
之
國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，
經
檢
討
已
無
運
用
計
畫
者
，
應
請
騰
空
交
還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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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；
仍
有
運
用
計
畫
者
，
請
儘
速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三
十
八
條
及
國
有
不
動
產
撥
用
要
點
等
規
定
，
辦
理

撥
用
。
倘
因
都
市
計
畫
使
用
分
區
不
符
，
無
法
辦
理
撥
用
，
應
請
洽
地
方
政
府
循
序
變
更
都
市
計
畫
後
，

再
行
辦
理
；
如
無
法
依
規
定
變
更
都
市
計
畫
，
應
請
騰
空
交
還
土
地
。 

︵
十
四
︶ 
國
防
部
所
屬
機
關
為
公
務
或
公
共
需
要
，
擬
使
用
部
屬
其
他
機
關
經
管
之
國
有
土
地
，
應
請
取
具
管
理
機

關
同
意
函
後
，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三
十
八
條
及
國
有
不
動
產
撥
用
要
點
等
規
定
，
辦
理
撥
用
，
不
得
逕
行

辦
理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登
記
。 

︵
十
五
︶ 
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經
管
公
務
用
財
產
，
在
未
依
預
算
程
序
撥
充
國
軍
生
產
及
服
務
作
業
基
金
前
，
其
提
供
使

用
之
收
益
，
依
國
軍
生
產
及
服
務
作
業
基
金
收
支
保
管
及
運
用
辦
法
第
四
條
規
定
，
納
入
國
軍
生
產
及
服

務
作
業
基
金
運
用
，
是
否
妥
適
，
國
產
局
已
函
請
行
政
院
主
計
處
釋
復
，
俟
獲
致
具
體
結
果
，
將
通
知
國

防
部
及
所
屬
據
以
辦
理
。 

九
、
散
會
：
下
午
五
時
三
十
分 



 

5 

國
防
部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實
地
訪
查
紀
錄
表 

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一
、 
主
管
機
關
對
所
屬
管
理
機
關
經
管
之

財
產
有
無
辦
理
檢
查
。 

國
防
部
依
﹁
軍
用
不
動
產
檢
查
實
施
計
畫

﹂
規
定
，
每
年
定
期
至
所
屬
管
理
機
關
督

導
，
九
十
二
年
度
預
計
於
十
一
月
間
辦
理

。 

無
。 

二
、 

經
管
之
財
產
是
否
依
規
定
定
期
實
施

盤
點
，
並
作
成
紀
錄
。 

依
國
防
部
代
表
說
明
，
九
十
一
年
度
已
依

規
定
實
施
盤
點
，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中

山
科
學
研
究
院
及
國
防
部
陸
軍
總
司
令
部

並
已
作
成
盤
點
紀
錄
。
九
十
二
年
度
預
訂

於
九
十
二
年
十
一
月
開
始
辦
理
。 

︵
一
︶ 
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應
依
事
務
管
理
規
則

第
一
百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實
施
盤
點
，

並
作
成
盤
點
紀
錄
。 

︵
二
︶ 

建
議
國
防
部
訂
定
年
度
盤
點
實
施
計

畫
、
內
部
財
產
管
理
作
業
規
範
及
作

業
流
程
，
俾
利
財
產
盤
點
，
對
盤
點

發
現
之
缺
失
，
應
予
處
理
並
追
蹤
列

管
。 

︵
三
︶ 

依
事
務
管
理
規
則
第
一
百
十
七
條
規

定
，
財
產
經
抽
查
或
盤
點
後
，
如
有

盤
盈
或
盤
虧
之
財
產
，
應
即
查
明
原

因
並
按
照
規
定
補
為
財
產
增
減
之
登

記
。
倘
遇
有
遺
失
、
毀
損
或
因
其
他

意
外
事
故
而
致
損
失
時
，
依
事
務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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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理
手
冊
財
產
管
理
第
七
十
五
點
及
事

務
管
理
規
則
第
一
百
二
十
七
條
規
定

，
應
檢
同
有
關
證
明
文
件
，
經
主
管

機
關
查
明
屬
實
，
轉
請
審
計
機
關
核

准
後
，
解
除
其
責
任
。
國
防
部
及
所

屬
因
辦
理
實
際
盤
點
發
現
盤
虧
之
現

象
，
如
查
明
非
可
歸
究
於
現
職
財
產

管
理
或
使
用
人
員
，
建
請
敘
明
案
情

報
請
審
計
部
核
准
解
除
責
任
。 

三
、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是
否
完
成
囑
託
登
記

及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登
記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國
有
土
地
七
四

、
二
六
二
筆
，
已
登
記
建
物
一
四
、
七
五

九
棟
，
已
完
成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登
記
。 

無
。 

四
、 

財
產
帳
卡
是
否
依
照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
管
理
作
業
要
點
規
定
設
置
。 

 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已
依

規
定
格
式
設
置
財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及
甲
式

財
產
卡
，
惟
尚
未
統
一
使
用
財
產
管
理
系

統
。 

建
議
儘
速
規
劃
使
用
財
產
管
理
系
統
，
並
增

置
盤
點
系
統
設
備
，
俾
減
輕
財
產
管
理
人
員

負
擔
並
加
速
作
業
。 

五
、 

財
產
價
值
之
登
記
有
無
依
國
有
財
產

產
籍
管
理
作
業
要
點
第
九
點
規
定
計

價
標
準
辦
理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已
依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
管
理
作
業
要
點
第
九
點
規
定
辦
理
。 

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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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六
、 

經
管
之
建
物
是
否
已
辦
理
所
有
權
第

一
次
登
記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建
物
六
九
、
四

九
七
棟
，
已
登
記
建
物
一
四
、
七
五
九
棟

，
未
登
記
建
物
五
四
、
七
三
八
棟
。 

經
管
建
物
未
辦
理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者
，

請
儘
速
檢
附
相
關
證
件
辦
理
，
尤
以
涉
及
公

眾
出
入
及
公
共
安
全
者
，
應
加
強
辦
理
。
倘

因
老
舊
建
物
無
法
辦
理
者
，
為
維
護
公
共
安

全
，
宜
補
強
其
結
構
，
並
改
善
其
消
防
設
備

。 

七
、 

經
管
之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有
無
依
中

央
政
府
各
機
關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管

理
要
點
規
定
管
理
。 

︵
一
︶ 

珍
貴
動
產
：
包
括
空
軍
軍
官
學
校

經
管
珍
貴
動
產
二
十
二
件
國
父

墨
寶
、
梁
又
銘
先
生
抗
戰
史
畫
等

；
史
政
編
譯
局
經
管
珍
貴
動
產
十

八
件
蔣
中
正
先
生
北
伐
時
期
服

飾
、
勳
章
、
印
信
、
史
料
文
物
、

武
器
等
。
已
依
規
定
造
具
珍
貴
動

產
不
動
產
增
減
表
及
結
存
表
，
編

具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目
錄
及
目

錄
總
表
，
並
依
規
定
設
置
備
查
簿

。 

︵
二
︶ 

珍
貴
不
動
產
：
包
括
陸
軍
總
司
令

部
經
管
淡
水
水
上
機
場
、
東
臺
古

空
軍
總
司
令
部
經
管
拱
北
砲
臺
及
海
軍
總
司

令
部
經
管
淡
水
海
關
碼
頭
，
應
請
依
中
央
政

府
各
機
關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管
理
要
點
第
九

點
規
定
設
置
備
查
簿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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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堡
、
馬
公
金
龜
頭
砲
臺
、
拱
北
砲

臺
；
空
軍
總
司
令
部
經
管
淡
水
水

上
機
場
氣
象
聯
隊
、
拱
北
砲
臺
；

聯
合
後
勤
司
令
部
經
管
﹁
獅
球
嶺

隧
道
﹂
、
海
軍
總
司
令
部
經
管
淡

水
海
關
碼
頭
、
軍
備
局
經
管
﹁
北

投
醫
院
﹂
等
。
已
依
規
定
造
具
珍

貴
動
產
、
不
動
產
增
減
表
及
增
減

結
存
表
、
編
具
珍
貴
動
產
、
不
動

產
目
錄
及
目
錄
總
表
，
除
空
軍
總

司
令
部
經
管
拱
北
砲
臺
及
海
軍

總
司
令
部
經
管
淡
水
海
關
碼
頭

未
設
置
備
查
簿
外
，
其
餘
皆
已
依

規
定
設
置
。 

八
、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出
借
、
提
供
利

用
、
出
租
、
委
託
經
營
或
設
定
地
上

權
情
形
。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出
借
、
提
供
利
用
及
委

託
經
營
情
形
： 

︵
一
︶ 

經
管
土
地
出
借
三
六
○
筆
，
面
積

約
六
六
．
七
公
頃
，
分
別
借
予
原

子
能
委
員
會
核
能
研
究
所
、
國
立
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十
一
條
、
第
三
十
二
條
及

第
四
十
條
規
定
，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，
應
由
管

理
機
關
依
預
定
計
畫
及
規
定
用
途
或
事
業
目

的
直
接
管
理
使
用
，
不
得
辦
理
借
用
，
且
除

符
合
其
他
法
令
或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二
十
八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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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教
育
廣
播
電
臺
、
交
通
部
民
航
局

、
港
務
局
、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、
臺

北
市
政
府
養
工
處
、
高
雄
市
政
府

捷
運
局
、
福
建
省
調
查
處
、
金
門

縣
警
察
局
、
郵
局
、
臺
糖
公
司
、

臺
電
公
司
、
華
視
公
司
、
中
華
電

信
公
司
、
自
來
水
公
司
、
軍
人
之

友
社
、
婦
聯
會
等
。
較
去
年
之
九

十
八
筆
增
加
二
六
二
筆
，
主
要
係

簽
訂
管
理
使
用
協
議
書
所
致
。
其

中
出
借
予
婦
聯
會
之
寶
慶
營
區

部
分
，
已
於
九
十
二
年
八
月
六
日

函
請
該
會
解
除
借
用
契
約
，
並
依

法
處
理
；
出
借
予
振
興
醫
院
部
分

，
已
於
九
十
二
年
五
月
九
日
向
臺

灣
士
林
地
方
法
院
提
起
訴
訟
。 

︵
二
︶ 

早
年
放
租
土
地
計
三
、
一
八
八
筆

，
面
積
一
、
九
二
七
．
九
五
公
頃

，
刻
依
由
所
屬
依
國
防
部
所
訂
補

但
書
規
定
，
在
不
違
背
事
業
目
的
或
原
定
用

途
下
，
始
得
提
供
使
用
收
益
外
，
並
無
得
辦

理
委
託
經
營
之
依
據
。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機
關

將
經
管
不
動
產
出
借
或
辦
理
委
託
經
營
與
上

述
規
定
不
符
，
其
處
理
方
式
如
下
： 

︵
一
︶ 

借
用
：
出
借
之
不
動
產
，
應
請
檢
討

是
否
仍
有
運
用
計
畫
，
倘
有
，
應
請

儘
速
收
回
，
依
計
畫
使
用
；
倘
已
無

運
用
計
畫
，
借
用
予
政
府
機
關
部
分

，
應
請
同
意
各
機
關
辦
理
撥
用
；
借

用
予
公
司
組
織
之
公
營
事
業
機
構
部

分
，
應
請
就
借
用
部
分
辦
竣
分
割
後

，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，
由
該
事
業

機
構
依
法
承
購
。
倘
基
於
營
區
整
體

規
劃
需
要
，
無
法
就
該
等
土
地
變
更
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，
或
因
都
市
計
畫
使

用
分
區
不
符
，
無
法
由
各
機
關
辦
理

撥
用
者
，
應
於
審
認
符
合
國
有
財
產

法
第
二
十
八
條
但
書
規
定
，
在
不
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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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償
標
準
，
逐
年
編
列
預
算
，
協
調

民
人
返
還
土
地
中
。
較
去
年
之
四

、
二
七
六
筆
減
少
一
、
○
八
八
筆

，
處
理
績
效
良
好
。 

︵
三
︶ 

委
託
經
營
一
件
，
為
國
軍
八
一
七

醫
院
委
託
臺
灣
大
學
經
營
案
，
係

依
行
政
院
八
十
八
年
八
月
七
日

台
八
十
八
教
三
○
五
八
七
號
函

核
示
：
﹁
國
軍
八
一
七
醫
院
裁
撤

後
原
址
房
地
同
意
由
國
立
臺
灣

大
學
接
管
，
在
臺
灣
大
學
依
法
定

程
序
辦
理
撥
用
前
，
為
延
續
八
一

七
醫
院
醫
療
功
能
，
請
國
防
部
以

專
案
委
託
臺
大
醫
院
經
營
方
式

辦
理
，…
﹂
辦
理
，
並
訂
定
﹁
國

防
部
委
託
國
立
臺
灣
大
學
經
營

原
國
軍
八
一
七
醫
院
醫
療
業
務

協
議
書
﹂
，
委
託
期
間
自
該
協
議

書
奉
行
政
院
核
定
日
起
至
臺
灣

背
原
定
用
途
情
況
下
，
以
出
租
方
式

提
供
使
用
。
至
於
民
間
團
體
借
用
部

分
，
應
請
依
雙
方
之
法
律
關
係
，
積

極
協
調
收
回
土
地
或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
財
產
，
移
交
本
部
國
有
財
產
局
︵
以

下
簡
稱
國
產
局
︶
接
管
，
依
法
處
理

。 

︵
二
︶
委
託
臺
大
醫
院
經
營
之
八
一
七
醫
院

房
地
︵
臺
北
市
大
安
區
辛
亥
段
五
小
段

七
九
、
八
三
地
號
︶
，
應
請
速
依
行
政

院
八
十
八
年
八
月
七
日
台
八
十
八
教

三
○
五
八
七
號
函
核
示
，
協
調
臺
灣
大

學
辦
理
撥
用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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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大
學
依
法
定
程
序
完
成
撥
用
為

止
。
已
於
九
十
一
年
九
月
十
二
日

與
臺
灣
大
學
完
成
用
地
分
割
作

業
，
其
地
上
物
補
償
費
二
億
五
千

萬
部
分
，
亦
已
於
九
十
二
年
九
月

三
十
日
函
請
臺
灣
大
學
分
年
撥

付
。 

︵
四
︶ 

所
屬
三
軍
總
醫
院
等
十
一
家
軍

醫
院
經
管
之
太
平
間
、
餐
廳
及
停

車
場
等
場
地
有
提
供
使
用
或
出

租
情
形
。 

︵
五
︶ 
國
防
部
軍
備
局
經
管
三
軍
軍
官

俱
樂
部
；
陸
軍
總
司
令
部
經
管
陸

軍
聯
誼
社
、
服
務
社
；
海
軍
總
司

令
部
經
管
四
海
一
家
、
中
山
堂
、

文
康
中
心
、
左
營
高
爾
夫
球
場
；

空
軍
總
司
令
部
經
管
空
軍
軍
官

活
動
中
心
、
新
生
社
、
清
泉
崗
高

爾
夫
球
場
；
聯
合
後
勤
司
令
部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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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管
信
義
俱
樂
部
、
陽
明
山
招
待
所

、
臺
中
招
待
所
、
水
里
招
待
所
、

鵝
鑾
鼻
活
動
中
心
等
場
所
有
提

供
官
方
使
用
並
對
外
營
業
情
形
。

九
、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被
占
用
情
形
，

其
被
占
用
土
地
有
無
訂
定
處
理
計
畫

並
定
期
將
處
理
情
形
函
送
本
部
國
有

財
產
局
。 

︵
一
︶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截
至
九
十
二

年
六
月
三
十
日
止
，
經
管
土
地
被

政
府
機
關
占
用
者
有
一
、
五
二
八

筆
，
面
積
八
八
．
五
五
公
頃
；
被

人
民
占
用
者
有
一
、
四
二
四
筆
，

面
積
一
九
三
．
一
四
公
頃
，
國
防

部
已
於
九
十
一
年
五
月
三
日
修

正
﹁
國
軍
列
管
營
地
被
占
用
收
回

處
理
實
施
計
畫
﹂
函
送
所
屬
依
規

定
辦
理
。 

︵
二
︶ 

前
述
被
占
用
土
地
，
尚
有
國
防
部

總
政
治
作
戰
局
經
管
四
十
五
筆

，
面
積
一
．
０
一
公
頃
，
未
將
處

理
情
形
函
送
國
產
局
。 

︵
一
︶ 

經
管
之
國
有
被
占
用
土
地
，
應
請
填

製
﹁
八
十
三
年
十
二
月
以
前
發
現
被

占
用
國
有
公
用
土
地
處
理
情
形
彙
整

統
計
表
﹂
及
﹁
處
理
八
十
三
年
十
二

月
以
前
發
現
被
占
用
國
有
公
用
土
地

尚
未
結
案
明
細
表
﹂
或
﹁
八
十
四
年

一
月
以
後
發
現
被
占
用
國
有
公
用
土

地
處
理
情
形
彙
整
統
計
表
﹂
及
﹁
處

理
八
十
四
年
一
月
以
後
發
現
被
占
用

國
有
公
用
土
地
尚
未
結
案
明
細
表
﹂

，
定
期
函
送
國
產
局
列
管
。 

︵
二
︶ 

經
管
土
地
被
政
府
機
關
占
用
，
倘
仍

有
公
用
需
要
，
應
請
協
調
占
用
機
關

返
還
土
地
；
倘
已
無
公
用
需
要
，
應

請
協
調
占
用
機
關
辦
理
撥
用
。
其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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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現
行
都
市
計
畫
不
符
者
，
應
請
需
地

機
關
協
調
地
方
政
府
辦
理
都
市
計
畫

變
更
後
，
再
行
辦
理
。 

︵
三
︶ 

經
管
土
地
被
人
民
占
用
，
倘
仍
有
公

用
需
要
，
應
請
排
除
占
用
，
收
回
依

計
畫
使
用
；
倘
已
無
公
用
需
要
，
非

屬
撥
用
取
得
者
，
應
請
依
國
有
財
產
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及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
，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；
屬
撥
用
取

得
者
，
應
請
依
同
法
第
三
十
九
條
規

定
辦
理
撤
銷
撥
用
，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
管
，
依
法
處
理
。
至
於
得
否
按
現
狀

移
交
乙
節
，
請
依
本
部
九
十
年
四
月

三
日
修
正
核
定
之
﹁
各
機
關
經
管
國

有
公
用
被
占
用
不
動
產
處
理
原
則
﹂

規
定
辦
理
。 

十
、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閒
置
未
利
用
︵
空

置
且
無
運
用
計
畫
︶
者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空
置
營
地
有
二
三
五

案
，
土
地
二
、
五
七
八
筆
，
面
積
四
○
四

．
二
公
頃
，
其
中
經
檢
討
有
計
畫
使
用
者

經
管
空
置
營
地
，
建
議
處
理
方
式
如
下
： 

︵
一
︶
坐
落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，
屬
﹁
國
有
公

用
閒
置
、
低
度
利
用
及
被
占
用
不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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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二
九
案
，
土
地
三
六
六
筆
，
面
積
五
七
．

三
公
頃
；
待
檢
討
運
用
中
者
八
案
，
土
地

一
八
二
筆
，
面
積
三
一
．
六
公
頃
；
計
畫

發
還
者
三
五
案
，
土
地
三
五
一
筆
，
面
積

二
四
．
八
公
頃
；
計
畫
移
交
國
產
局
或
其

他
政
府
機
關
調
用
者
一
五
九
案
，
土
地
一

、
六
一
二
筆
，
面
積
二
五
五
．
四
公
頃
；

已
計
畫
或
奉
准
納
八
營
改
基
金
處
理
者
四

案
，
土
地
六
七
筆
，
面
積
三
五
．
一
公
頃

。
總
計
較
去
年
減
少
一
、
○
六
六
案
，
土

地
九
、
四
三
八
筆
，
面
積
四
一
二
二
．
七

公
頃
，
處
理
績
效
良
好
。 

產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﹂︵
以
下
簡
稱
加
強

處
理
方
案
︶
適
用
標
的
，
應
請
依
該

方
案
規
定
時
程
，
檢
討
處
理
。 

︵
二
︶
其
餘
土
地
： 

１
．
經
檢
討
仍
有
使
用
計
畫
者
，
應
請
儘

速
依
計
畫
使
用
。 

２
．
經
檢
討
無
使
用
計
畫
者
，
屬
都
市
計

畫
道
路
用
地
者
，
應
函
地
方
政
府
辦

理
撥
用
，
非
屬
都
市
計
畫
道
路
用
地

者
，
請
循
序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，
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管
處
理
或
騰
空
移

交
各
政
府
機
關
。 

十
一
、
經
管
之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︵
都
市
計
畫

商
業
區
、
住
宅
區
、
工
業
區
及
非
都

市
土
地
使
用
編
定
種
類
為
甲
、
乙
、

丙
、
丁
種
建
築
用
地
︶
有
無
依
規
定

程
序
處
理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機
關

經
管
坐
落
臺
北
市
、
高
雄
市
國
有
公
用
建

築
用
地
，
屬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第
一
階
段
應

檢
討
處
理
標
的
計
八
０
七
筆
，
面
積
八
七

．
六
二
公
頃
，
截
至
九
十
二
年
九
月
初
之

檢
討
結
果
，
仍
有
公
用
需
要
，
擬
申
請
繼

續
使
用
者
計
二
五
三
筆
，
面
積
五
一
．
六

︵
一
︶ 

經
管
坐
落
臺
北
市
、
高
雄
市
國
有
公

用
建
築
用
地
，
屬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第

一
階
段
應
檢
討
處
理
標
的
，
應
請
依
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規
定
時
程
，
於
九
十

二
年
十
二
月
底
前
，
檢
討
處
理
完
畢

。 

︵
二
︶ 

坐
落
其
他
縣
市
之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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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公
頃
；
已
無
公
用
需
要
，
擬
循
序
變
更
為

非
公
用
財
產
，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管
處
理
者

計
五
五
四
筆
，
面
積
三
六
．
０
二
公
頃
。

適
用
加
強
處
理
方
案
第
二
階
段
及
第

三
階
段
需
檢
討
處
理
標
的
，
俟
接
獲

國
產
局
提
供
清
冊
後
，
請
依
加
強
處

理
方
案
規
定
，
檢
討
處
理
。 

十
二
、
徵
收
或
購
置
之
土
地
是
否
已
完
成
國

有
登
記
並
開
帳
列
管
，
有
無
徵
收
或

購
置
逾
十
五
年
未
完
成
產
權
登
記
之

情
形
。
︵
地
方
政
府
免
查
︶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早
年
徵
收
、
購
置
未

辦
理
產
權
移
轉
登
記
之
土
地
尚
有
二
四
五

筆
，
面
積
二
六
．
六
六
公
頃
，
國
防
部
已

於
八
十
九
年
十
月
二
日
訂
定
﹁
歷
年
價
購

、
徵
收
未
完
成
產
權
移
轉
登
記
土
地
﹂
處

理
實
施
計
畫
，
並
函
送
所
屬
依
規
定
辦
理

。 

徵
收
或
購
置
已
逾
十
五
年
未
完
成
產
權
移
轉

登
記
者
，
請
依
本
部
九
十
年
八
月
二
日
台
財

產
接
字
第
０
九
０
０
０
一
九
八
九
六
號
函
示

，
積
極
謀
求
解
決
方
案
，
倘
經
評
估
結
果
確

實
無
法
結
案
者
，
於
查
明
業
務
主
管
人
員
及

承
辦
人
員
疏
失
責
任
後
，
報
請
主
管
機
關
同

意
結
案
，
並
報
審
計
部
備
查
。 

十
三
、
經
管
原
臺
灣
省
有
土
地
之
清
查
情
形

。 

依
國
產
局
列
管
資
料
，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經

管
原
臺
灣
省
有
土
地
計
四
二
一
０
筆
，
已

完
成
清
查
。 

無
。 

十
四
、
占
用
國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之
處
理
情
形

，
包
括
： 

１
． 

占
用
機
關
機
構
申
請
撥
用
、
租
購
之

情
形
。 

２
．
占
用
機
關
機
構
辦
理
騰
空
交
還
土
地
之

︵
一
︶ 

依
國
產
局
列
管
資
料
，
占
用
國
產

局
經
管
之
國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計
一

一
七
筆
，
海
軍
總
司
令
部
占
用
八

十
一
筆
，
陸
軍
總
司
令
部
占
用
三

十
二
筆
，
空
軍
總
司
令
部
占
用
四

︵
一
︶ 

占
用
國
產
局
經
管
之
國
有
非
公
用
土

地
，
經
檢
討
已
無
運
用
計
畫
者
，
應

請
騰
空
交
還
土
地
；
仍
有
運
用
計
畫

者
，
請
儘
速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三
十

八
條
及
國
有
不
動
產
撥
用
要
點
等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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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情
形
。 

３
．
占
用
機
關
機
構
每
月
有
無
將
辦
理
情
形

陳
報
主
管
機
關
。 

 

筆
，
將
查
明
是
否
屬
眷
改
土
地
後

，
辦
理
管
理
機
關
登
記
為
國
防
部

總
政
治
作
戰
局
或
騰
空
交
還
土
地

。 

︵
二
︶ 

原
海
軍
總
司
令
部
經
管
清
泉
崗
營

區
用
地
，
逕
變
更
管
理
機
關
為
陸

軍
總
司
令
部
。 

定
，
辦
理
撥
用
。
倘
因
都
市
計
畫
使

用
分
區
不
符
，
無
法
辦
理
撥
用
，
應

請
洽
地
方
政
府
循
序
變
更
都
市
計
畫

後
，
再
行
辦
理
；
如
無
法
依
規
定
變

更
都
市
計
畫
，
應
請
騰
空
交
還
土
地

。 

︵
二
︶ 

國
防
部
所
屬
機
關
為
公
務
或
公
共
需

要
，
擬
使
用
部
屬
其
他
機
關
經
管
之

國
有
土
地
，
應
請
取
具
管
理
機
關
同

意
函
後
，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三
十
八

條
及
國
有
不
動
產
撥
用
要
點
等
規
定

，
辦
理
撥
用
，
不
得
逕
行
辦
理
管
理

機
關
變
更
登
記
。 

十
五
、
撥
用
國
有
不
動
產
之
管
理
使
用
情
形

，
包
括 

１
． 

用
途
是
否
廢
止
。 

２
．
是
否
變
更
原
定
用
途
。 

３
．
於
原
定
用
途
外
，
有
無
擅
供
收
益
使
用
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撥
用
取
得
之
國
有
土

地
，
已
依
原
撥
用
計
畫
使
用
中
。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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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４
．
有
無
擅
自
讓
由
他
人
使
用
。 

５
．
建
地
是
否
空
置
逾
一
年
，
尚
未
開
始
建

築
。 

６
．
有
償
撥
用
之
土
地
是
否
已
辦
妥
所
有
權

移
轉
登
記
。 

７
．
撥
用
未
編
定
土
地
有
無
按
原
撥
用
計
畫

補
辦
編
定
。 

８
．
撥
用
非
都
市
土
地
需
辦
變
更
編
定
者
，

有
無
依
撥
用
計
畫
完
成
變
更
編
定
。 

十
六
、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提
供
利
用
、
出
租
、

委
託
經
營
或
設
定
地
上
權
所
衍
生

之
收
入
是
否
已
依
規
定
解
繳
國
庫

︵
或
由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依
預
算
程

序
處
理
︶
。 

︵
一
︶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公
務
用

財
產
提
供
使
用
之
收
益
，
皆
依
國

軍
生
產
及
服
務
作
業
基
金
收
支

保
管
及
運
用
辦
法
第
四
條
規
定

，
納
入
國
軍
生
產
及
服
務
作
業
基

金
運
用
。 

︵
二
︶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所
屬
三
軍
總

醫
院
、
國
軍
高
雄
總
醫
院
及
國
軍

桃
園
總
醫
院
經
管
之
太
平
間
、
餐

廳
及
停
車
場
等
場
地
出
租
之
收

經
管
公
務
用
財
產
，
在
未
依
預
算
程
序
撥
充

國
軍
生
產
及
服
務
作
業
基
金
前
，
其
提
供
使

用
之
收
益
，
依
國
軍
生
產
及
服
務
作
業
基
金

收
支
保
管
及
運
用
辦
法
第
四
條
規
定
，
納
入

國
軍
生
產
及
服
務
作
業
基
金
運
用
，
是
否
妥

適
，
國
產
局
已
函
請
行
政
院
主
計
處
釋
復
，

俟
獲
致
具
體
結
果
，
將
通
知
國
防
部
及
所
屬

據
以
辦
理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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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入
，
均
依
規
定
解
繳
國
庫
。
另
據

國
防
部
說
明
，
其
他
八
家
醫
院
場

地
出
租
之
收
入
，
均
已
依
規
定
解

繳
國
庫
。 

十
七
、
財
產
增
減
異
動
有
無
按
期
列
報
。 

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財
產
增
減
異
動
已
依

規
定
按
期
列
報
主
管
機
關
。 

無
。 

十
八
、
公
務
用
財
產
是
否
有
未
依
規
定
程
序

撥
充
基
金
財
產
情
形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並
無
公
務
用
財
產
未

依
規
定
程
序
撥
充
基
金
財
產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  


